
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改造企业项目申报书
细 分 行 业： □智能家居    □高端装备     

企 业 名 称：           （盖章）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推 荐 单 位：      （所在辖区经促部门）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零二六年制

承诺书

	申请单位
承诺
	本单位在佛山市内从事生产经营，属于佛山市试点城市所规定的细分行业范围及配套关联行业，且符合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规定的制造业中小企业。本单位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且近三年以来在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过严重违法违规情况。本单位承诺对申请项目及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负责，对申请资格和申请条件的符合性负责，本次申报的项目内容未获得过其他财政专项资金。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愿意承担相关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一、申报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改造前数字化水平（自评）
	

	上年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员工总数（人）
	

	优质中小企业情况
	□无
□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单位地址
	

	企业联系人
	姓名
	
	电话
	

	
	职务
	
	手机
	

	
	传真
	
	E-mail
	

	单位简介
	


二
、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信息

	合同一

	合同名称
	

	服务商名称
	

	采购的产品服务1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采购的产品服务2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采购的产品服务3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项目验收时间
	

	合同金额

（含税，万元）
	
	实际支付金额

（不含税，万元）
	

	企业上云用云
	□是

□否
	上云用云是指企业通过购买公有云服务或建设私有云、混合云等方式，应用基础云服务或工业APP，实现核心业务上云、数据上云或设备上云


	合同二

	合同名称
	

	服务商名称
	

	采购的产品服务1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采购的产品服务2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采购的产品服务3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项目验收时间
	

	合同金额

（含税，万元）
	
	实际支付金额

（不含税，万元）
	

	企业上云用云
	□是

□否
	上云用云是指企业通过购买公有云服务或建设私有云、混合云等方式，应用基础云服务或工业APP，实现核心业务上云、数据上云或设备上云


	合同三

	合同名称
	

	服务商名称
	

	采购的产品服务1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采购的产品服务2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采购的产品服务3
	
	单项费用

（含税，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项目验收时间
	

	合同金额

（含税，万元）
	
	实际支付金额

（不含税，万元）
	

	企业上云用云
	□是

□否
	上云用云是指企业通过购买公有云服务或建设私有云、混合云等方式，应用基础云服务或工业APP，实现核心业务上云、数据上云或设备上云


	支出情况汇总

	序号
	支出内容
	支出金额
（万元，不含税）

	1
	
	

	2
	
	

	3
	
	

	项目总投入额合计（万元，不含税）
	

	改造环节
	□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销售管理
□运维服务      □供应链管理    □经营管理
□信息安全      □数据管理      □其他

	改造内容
	

	项目实施效果
	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什么问题，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可从创新、市场、提质、降本、增效、绿色、安全等维度描述


三、相关材料

	（一）申报书配套附件材料
1）改造企业营业执照、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告复印件。

2）改造企业项目相关合同、发票、支付凭证、项目实施完成的验收证明等复印件。

3）改造企业的支出情况中的支出内容佐证材料（提供相关支出的企业现场和数字化设备照片、数字化系统运行截图等证明材料）。
4）存在关联交易情况的需提供关联交易原因及价格公允性说明等佐证材料。
5）注：在扶持通系统申报过程中，“发票列表”和“附件清单”的发票信息原则上应保持一一对应。申报企业须在扶持通系统“发票列表”栏目上传本次申报所涉及的全部发票并填写有关发票信息（发票金额、发票号码等），在其它栏目上传了发票扫描件却未在扶持通系统“发票列表”栏目填报的发票应予剔除。

（二）配套补充电子版材料发到改造企业所在辖区经促局工作邮箱
1）《投入明细汇总表及资金项目情况表》

2）《试点企业信息汇总表》

3）《一企一档信息表》




